
2020 年第 4 期 NO. 4 2020
云南警官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Police College 总第 141 期 Sum141

收稿日期: 2020 － 04 － 27

基金项目: 浙江省公安厅项目“新精神活性物质风险评估研究” ( 项目编号 18) 。

作者简介: 周志刚，男，浙江警察学院侦查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禁毒研究。

郑篮君，女，金华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主管药师，研究方向为药物分析。

① Pichini S，Solimini Ｒ，Berretta P，et al. Acute Intoxications and Fatalities From Illicit Fentanyl and Analogues: An Update ［J］ . Ther-

apeutic Drug Monitoring，2018，40 ( 1) .

② Kuczyńska K，Grzonkowski P，Kacprzak L，et al. Abuse of fentanyl: an emerging problem to face ［J］ . 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l，

2018，289.

③ McKeown HE，Ｒook TJ，Pearson JＲ，et al. Is Australia ready for fentanyl? ［J］ . Science ＆ Justice，2018，( 05) .

④ Ｒaffa ＲB，Pergolizzi JV Jr，LeQuang JA，et al. The fentanyl family: A distinguished medical history tainted by abuse ［J］ . Journal of

Clinical Pharmacy and Therapeutics，2018，43 ( 1) .

芬太尼类物质合成及列管思考

周志刚1 郑篮君2

( 1. 浙江警察学院，杭州 310053; 2. 金华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金华 321000)

内容摘要: 芬太尼类物质监管已成为我国禁毒工作的热点。少部分芬太尼类物质为临床疼痛治疗药物和动物兽药，

大部分芬太尼类物质从未作为药物研发。芬太尼类物质具有很高的滥用风险，容易因吸食过量导致死亡。大多数非法滥

用的芬太尼类物质通过齐格弗里德方法合成，该方法操作简单，原料和设备易于购买。我国已将芬太尼类物质全部列入
《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增补目录》进行管制，芬太尼类物质列管带来了系列新的问题亟待解决。当前全球芬太

尼危机史无前例，我国加强芬太尼类物质立法和执法、加强芬太尼类物质研究，有助于减少全球芬太尼类物质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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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北美、欧洲、日本、加拿大和澳大
利亚等国家和地区阿片类毒品过量导致死亡的人

数急剧上升，大量证据表明在阿片类毒品危机中

芬太尼及其类似物发挥了重要作用①。面对全球
芬太尼危机，中国政府积极承担国际禁毒责任，

创新芬太尼类物质管制立法，加强芬太尼类物质

禁毒执法力度，增强国际禁毒协作。芬太尼类物
质种类繁多、滥用风险高、非法制造和走私活动
突出，加强芬太尼类物质相关研究有助于减少其

危害。

一、芬太尼类物质的药用

芬太尼类物质属于 4 －苯胺基哌啶类麻醉镇
痛物质，一部分芬太尼类物质已研发为临床重要

镇痛药物，少数几种芬太尼类物质为动物兽药，

大部分非法滥用的芬太尼类物质则从未作为药物

研发。芬太尼 ( N － ( l － ( 2 －苯乙基) － 4 －
哌啶基) － N －苯基丙酰胺) 是 20 世纪 50 年代
后期由比利时杨森药业有限公司研发的一种药

物，其目的是为了开发比吗啡具有更强受体特异

性和安全性的药物②。芬太尼最早于 1963 年在
英国以名为“SUBLIMAZE”的商品上市销售，5
年后在美国以名为 “INNOVAＲ”的商品上市销
售③，1974 年在中国上市销售。芬太尼广泛用于
严重疼痛的治疗和麻醉，是临床上可用的药效最

强的镇痛类药物，其效力约为吗啡的 100 倍，在
临床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随着芬太尼的上市，阿
芬太尼、瑞芬太尼、舒芬太尼和洛芬太尼相继被
开发成了药品。阿芬太尼、瑞芬太尼和舒芬太尼
具有起效快、作用时间短等特点，临床上仅用于
静脉麻醉④。卡芬太尼和硫代芬太尼为动物兽
药，卡芬太尼的效力是吗啡的一万倍，不能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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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临床，仅可作为大型动物兽用①。乙酰芬太
尼、丙烯酰芬太尼、丁酰芬太尼、环戊基芬太
尼、呋喃芬太尼和辛芬太尼等则从未作为药物
研发。
长期以来芬太尼的剂型只有注射剂，直到

1990 年才开发出非注射的剂型，如今美国已经
批准了透黏膜口含锭剂、口腔泡腾片、舌下含
片、舌下喷雾剂、鼻腔喷雾剂、透皮贴剂和注射
剂②。我国批准临床应用的芬太尼类药物只有 3
种，分别是芬太尼、舒芬太尼和瑞芬太尼，此外
阿芬太尼正在研发中。我国生产芬太尼类药物的
公司只有 5 家，分别是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国药集团工业有限公司廊坊分公司、常州四
药制药有限公司、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我国芬太尼的剂
型只有注射剂和透皮贴剂，瑞芬太尼和舒芬太尼

的剂型只有注射剂。相比国外，我国芬太尼类药
物品种少，生产企业少，剂型比较单一。
尽管芬太尼类药物在临床上具有重要的麻醉

和疼痛治疗作用，但频繁使用芬太尼类药物可引

起多种副作用，常见的消化道副作用包括恶心、
呕吐和便秘，其他常见的副作用还包括偏头痛、
头晕、眩晕、精神错乱、幻觉以及容易导致老年
人骨折等。滥用芬太尼类药物主要影响中枢神经
系统、胃肠道、心血管和肺系统，会引起各种精
神障碍，如抑郁、失眠和自杀③。芬太尼类药物
具有很高的滥用风险，容易形成药物依赖。

二、芬太尼类物质的风险

芬太尼类物质具有很强的生理活性，其中芬

太尼的效力是吗啡的一百倍，卡芬太尼的效力是

吗啡的一万倍，吸食 2 毫克芬太尼即可能诱发心
脏骤停或严重的过敏反应导致猝死④⑤。芬太尼
类物质有效剂量和致死剂量之间的范围很窄，非

法滥用人群面临使用过量的风险极高。芬太尼类
物质的毒性标志是呼吸抑制，芬太尼类药品在医

院临床监督下使用是安全的，但是非法滥用风险

极高: 一是芬太尼类药品被非法吸食时由于改变

了使用剂量或使用方式容易导致死亡，如从透皮

贴剂中提取芬太尼制成液体制剂然后注射或鼻腔

喷雾，以及在口腔黏膜上放置透皮贴剂; 二是吸

食非法生产的芬太尼类物质时，由于这些物质缺

乏质量控制、没有精确的剂量，容易导致死亡;
三是吸毒人员尝试吸食效力不明确的新芬太尼类

物质会增加死亡的概率。
芬太尼类物质可以通过皮肤或黏膜吸收进入

人体，在没有采取预防措施的情况下接触芬太尼

类物质非常危险，加拿大、美国等都发生过执法
人员因缴获芬太尼类物质而住院的事件。美国缉
毒局发布了关于芬太尼类物质的安全警报，建议

执法人员如果怀疑有芬太尼类物质尽量不要取

样，如果必须取样则要戴手套和防尘口罩或空气

净化呼吸器，接触时需要有步骤、规范地进行，
在接触时立即使用药物纳洛酮⑥⑦。

三、芬太尼类物质的滥用

芬太尼类物质与吗啡、海洛因等毒品都作用
于阿片受体，容易被滥用，具有高度依赖性。20
世纪 70 年代首次报告了麻醉师、外科医生和护
士滥用芬太尼的案例⑧。1980 年初美国首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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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非法滥用芬太尼导致零星死亡的案例①。20 世
纪七八十年代，芬太尼类物质在毒品市场上因容

易过量导致死亡而臭名昭著②。非法生产的芬太
尼类物质主要以固体或液体形式出售，吸食方式

包括注射、烟吸或鼻吸等。在北美，非法生产的
芬太尼类物质通常掺入海洛因、可卡因、甲基苯
丙胺等毒品中或直接冒充海洛因进行贩卖。最近
又发现芬太尼类物质出现在一些假药中，如羟考

酮、氢可酮和阿普唑仑等，服用这样的假药通常
容易导致死亡③。在欧洲也发现芬太尼类物质冒
充海洛因进行贩卖的案件，例如奥芬太尼在西班

牙和法国冒充海洛因进行贩卖④。在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德国发现非法滥用芬太尼的方式主要是

从透皮贴剂中提取后进行注射; 在爱沙尼亚滥用

最广泛的芬太尼类物质是芬太尼和 3 －甲基芬太
尼，主要滥用方式是注射⑤⑥⑦。
当前芬太尼类物质的非法生产达到前所未有

的水平，芬太尼类物质在全球非法贩运日益猖

獗，滥用导致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新芬太尼类物

质的迅速出现加剧了芬太尼危机。芬太尼类物质
的非法滥用已在全世界造成了数万人死亡，在美

国 2017 年芬太尼类物质过量导致死亡的人数急
剧增长，达到 28466 人⑧; 在加拿大 2017 年阿片
类物质导致死亡人数近 4000 人，其中芬太尼类

物质导致死亡人数占 69%，2016 年这一比例为
50%⑨; 在澳大利亚芬太尼类物质导致死亡的人

数也不断增多瑏瑠; 欧洲多个国家如意大利、瑞
典、芬兰、德国、希腊和英国都报道了滥用芬太
尼类物质导致死亡的案例瑏瑡。
芬太尼类物质非法生产、贩运、滥用人数不

断增多、新芬太尼类物质的迅速出现都说明芬太
尼危机在不断加剧。当前，美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日本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同时出现芬太尼
类物质滥用问题表明当前芬太尼类物质流行的全

球性，芬太尼类物质滥用过量和导致死亡的人数

在未来几年将持续增加。

四、芬太尼类物质合成方法和来源

( 一) 芬太尼类物质的合成方法

芬太尼类物质可以采用多种路线合成，最常

用的两种合成方法，一是杨森 ( Janssen) 方法、
二是齐格弗里德 ( Siegfried) 方法。杨森方法最
早用于合成芬太尼，包括五个合成步骤。杨森方
法首先由 N －苄基 － 4 －哌啶酮与苯胺缩合，然
后经氢化铝锂还原得到 4 －苯胺基 － N －苄基哌
啶，4 －苯胺基 － N －苄基哌啶与丙酸酐发生 N
－酰化反应，再经钯碳催化加氢脱苄基，最后与
2 －氯代乙苯发生 N －烷基化反应得到芬太尼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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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路线如图 1 所示。杨森方法需要较好的实验
操作技能，需要使用昂贵的钯碳试剂，成本较

高。齐格弗里德方法包括四个合成步骤，首先由
4 －哌啶酮和 2 －苯基溴通过双分子亲核取代反
应合成 N － 苯乙基 － 4 － 哌啶酮 ( NPP) ，其次
NPP与苯胺缩合得到亚胺衍生物，然后经过硼氢
化钠还原生成 4 －苯胺基 － N －苯乙基哌啶 ( 4 －
ANPP) ，最后 4 － ANPP 与丙酰氯反应得到芬太
尼①，合成路线如图 2 所示。大多数芬太尼类物
质包括乙酰芬太尼、丁芬太尼和呋喃芬太尼等都
可以通过齐格弗里德方法从 NPP 或 4 － ANPP 合

成，目前大部分非法生产的芬太尼类物质多采用

该方法合成。齐格弗里德方法在室温下反应、易
于操作、所需材料和设备方便从网上购买，这促
进了芬太尼类物质的非法生产活动。齐格弗里德
方法中使用的重要化学前体是 NPP或其衍生物 4
－ ANPP。2017 年第 60 届联合国麻醉品管制委
员会决定将 NPP 和 4 － ANPP 列入 1988 年 《联
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表 1 进行管制; 2017 年 12 月 28 日我国宣布将
NPP和 4 － ANPP 列入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目录
进行管制，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图 1 杨森方法合成路线

图 2 齐格弗里德方法合成路线

( 二) 芬太尼类物质的来源

在北美和东欧地区大部分滥用的芬太尼类物

质来源于非法生产，而在澳大利亚和西欧大部分

滥用的芬太尼类物质来自芬太尼类药品②③④。欧
洲国家非法滥用的芬太尼主要来源于俄罗斯、白
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时在保加利亚、希腊、葡萄
牙和斯洛伐克也发现了芬太尼类物质非法制造基

地⑤。美国政府和部分文献资料报道美国和加拿

大非法滥用的芬太尼主要来自墨西哥，芬太尼类

似物及其易制毒化学品主要来自中国⑥⑦。实际

上我国并不存在芬太尼类物质滥用问题，中国政

府对于芬太尼类物质的管控非常严格和有效，合

法生产的芬太尼类药品从未发生过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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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芬太尼类物质的列管

( 一) 芬太尼类物质的国际列管

人们一直担心芬太尼被滥用和成瘾，早在

1964 年就将其列入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
进行国际管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被列入国际
管制的芬太尼类物质不断增多，1980 年舒芬太
尼被列入管制、1984 年阿芬太尼被列入管制、
1999 年瑞芬太尼被列入管制; 多种非临床药用
的芬太尼类物质也相继被列入管制，1988 年乙
酰阿法甲基芬太尼、阿法甲基芬太尼和 3 －甲基
芬太尼被列入国际管制，1990 年阿法甲基硫芬
太尼、倍他羟基芬太尼、倍他羟基 － 3 －甲基芬
太尼、3 －甲基硫代芬太尼、对氟代芬太尼和硫
代芬太尼被列入管制，2013 年乙酰芬太尼、奥
芬太尼被列入管制，2015 年丁酰芬太尼、呋喃

芬太尼被列入管制，2016 年丙烯芬太尼、4 －氟
异丁基芬太尼被列入管制①。2017 年至 2019 年 8
月，甲氧基乙酰芬太尼、丙烯酰芬太尼、卡芬太
尼、四氢呋喃芬太尼、环丙基芬太尼、邻氟芬太
尼、对氟丁酰芬太尼也相继被列入管制②，至此
共计 26 种芬太尼类物质被列入管制。
芬太尼类物质的国际管制，需要联合国麻醉

品委员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评估结果和列管建

议决定是否列管，甲基乙酰芬太尼、2 －氟丁酰
芬太尼、2 －氟异丁酰基芬太尼等约 50 种监测到
的芬太尼类物质尚未列入国际管制，芬太尼类物

质包括但不限于表 1 统计结果。各种物质的国际
列管需要逐一进行风险评估和论证，然后逐一进

行列管，芬太尼类物质种类快速增加给国际列管

带来了巨大工作量和严峻挑战。

表 1 芬太尼类物质

序号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是否国际列管

1 芬太尼 Fentanyl 是

2 舒芬太尼 Sufentanil 是

3 阿芬太尼 Alfentanil 是

4 瑞芬太尼 Ｒemifentanil 是

5 乙酰阿法甲基芬太尼 Acetyl － alpha － methylfentanyl 是

6 阿法甲基芬太尼 α － methylfentanyl 是

7 3 －甲基芬太尼 3 － methylfentanyl 是

8 阿法甲基硫芬太尼 α － Methylthiofentanil 是

9 倍他羟基芬太尼 β － hydroxy － lfentanyl 是

10 倍他羟基 － 3 －甲基芬太尼 β － hydroxy － 3 － methylfentanyl 是

11 3 －甲基硫代芬太尼 3 － methylthiofentanyl 是

12 对氟代芬太尼 Para － fluorofentanyl 是

13 硫代芬太尼 Thiofentanyl 是

14 乙酰芬太尼 Acetylfentanyl 是

15 奥芬太尼 Ocfentanil 是

16 丁酰芬太尼 Butyrylfentanyl 是

17 呋喃芬太尼 Furanylfentanyl 是

18 丙烯芬太尼 Acrylfentanyl 是

19 4 －氟异丁基芬太尼 4 － Fluoroisobutyrfentanyl 是

20 甲氧基乙酰芬太尼 Methoxyacetylfentanyl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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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号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是否国际列管

21 丙烯酰芬太尼 Acryloylfentanyl 是

22 卡芬太尼 Carfentanil 是

23 四氢呋喃芬太尼 Tetrahydrofuranylfentanyl 是

24 环丙基芬太尼 Cyclopropylfentanyl 是

25 邻氟芬太尼 2 － Fluorofentanyl 是

26 对氟丁酰芬太尼 4 － Fluorobutyrfentanyl 是

27 甲基乙酰芬太尼 Methylacetylfentanyl 否

28 2 －氟丁基芬太尼 2 － FluoroButyrfentanyl 否

29 2 －氟异丁基芬太尼 2 － Fluoroisobutyrfentanyl 否

30 2 －呋喃苄基芬太尼 2 － Furanylbenzylfentanyl 否

31 2 －异丙基呋喃芬太尼 2 － Isopropylfuranylfentanyl 否

32 2 －甲氧基呋喃芬太尼 2 － Methoxyfuranylfentanyl 否

33 2 －甲基乙酰芬太尼 2 － Methylacetylfentanyl 否

34 2 －甲基呋喃芬太尼 2 － Methylfuranylfentanyl 否

35 2 －硫代呋喃芬太尼 2 － Thiofuranylfentanyl 否

36 3 －氟芬太尼 3 － Fluorofentanyl 否

37 3 －氟甲氧基乙酰芬太尼 3 － Fluoromethoxyacetylfentanyl 否

38 巴豆芬太尼 Crotonylfentanyl 审查中

39 3 －甲基巴豆芬太尼 3 － Methylcrotonylfentanyl 否

40 3 －苯基丙酰基芬太尼 3 － Phenylpropanoylfentanyl 否

41 4 －氯呋喃芬太尼 4 － Chlorofuranylfentanyl 否

42 4 －氯异丁基芬太尼 4 － Chloroisobutyrfentanyl 否

43 4 －氟环丙基苄基芬太尼 4 － Fluorocyclopropylbenzylfentanyl 否

44 4 －甲氧基丁酰基芬太尼 4 － Methoxybutyrfentanyl 否

45 4 －甲基乙酰芬太尼 4 － Methylacetylfentanyl 否

46 乙酰苄基芬太尼 Acetylbenzylfentanyl 否

47 乙酰诺芬太尼 Acetylnorfentanyl 否

48 苯并二氧杂芬太尼 Benzodioxolefentanyl 否

49 苯甲酰基苄基芬太尼 Benzoylbenzylfentanyl 否

50 苯甲酰芬太尼 Benzoylfentanyl 否

51 苄基芬太尼 Benzylfentanyl 否

52 苄基呋喃基芬太尼 Benzylfuranylfentanyl 否

53 倍他羟基硫代芬太尼 beta － Hydroxythiofentanyl 否

54 环己基芬太尼 Cyclohexyl Fentanyl 否

55 环戊基芬太尼 Cyclopentylfentanyl 否

56 己酰芬太尼 Hexanoylfentanyl 否

57 ( 异) 丁基芬太尼 ( Iso) Butyryfentanyl 否

58 对甲基芬太尼 para － Methylfentanyl 否

59 N －甲基诺芬太尼 N － Methylnorfentanyl 否

60 四甲基环丙烷芬太尼 Tetramethylcyclopropanefentanyl 否

61 噻吩芬太尼 Thienylfentanyl 否

62 戊酰芬太尼 Valerylfentanyl 审查中

63 洛芬太尼 Lofentanil 否

64 异丁酰芬太尼 Isobutyrylfentanyl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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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号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是否国际列管

65 阿法甲基乙酰芬太尼 Alpha － methyl － acetylfentanyl 否

66 3 －甲基丁酰基芬太尼 3 － methyl － butyrylfentanyl 否

67 乙酰基阿法甲基芬太尼 Acetyl － alphamethylfentanyl 否

68 对氟异丁酰基芬太尼 Parafluoroisobutyrylfentanyl 否

69 四氢呋喃芬太尼 Tetrahydrofuranfentanyl 否

70 对羟基丁酰基芬太尼 P － hydroxy － butyrylfentanyl 否

71 4 －氯异丁酰基芬太尼 4 － chloroisobutyrylfentanyl 否

( 二) 中国对芬太尼类物质的列管

2015 年 9 月前，我国已先后将芬太尼、乙
酰阿法甲基芬太尼、阿芬太尼、阿法甲基芬太
尼、阿法甲基硫代芬太尼、倍他羟基芬太尼、倍
他羟基 － 3 －甲基芬太尼、3 －甲基芬太尼、3 －
甲基硫代芬太尼、对氟芬太尼、瑞芬太尼、舒芬
太尼、硫代芬太尼等共计 13 种芬太尼类物质列
入《麻醉药品品种目录》进行管制。2015 年 9
月，我国又将乙酰芬太尼、丁酰芬太尼、倍他羟
基硫代芬太尼、4 －氟丁酰芬太尼、异丁酰芬太
尼、奥芬太尼等 6 种芬太尼类物质列入 《非药
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
进行管制。2017 年我国将卡芬太尼、呋喃芬太
尼、丙烯酰芬太尼、戊酰芬太尼等 4 种芬太尼类
物质列入 《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
品种增补目录》进行管制。2018 年我国再次将 4
－氟异丁酰芬太尼、四氢呋喃芬太尼列入 《非
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
进行管制，至此我国共计列管芬太尼类物质 25
种，包括国际列管的所有芬太尼类物质和多种国

际未列管的芬太尼类物质。芬太尼类物质品种繁
多，新增速度快，对我国现行毒品立法和管制提

出了严峻挑战。2018 年 12 月 1 日中美元首会
晤，双方同意加强禁毒合作，管控芬太尼类物

质，中国政府在相关部门的密切协作和配合下于

4 个月内完成了芬太尼类物质整类列管的法定程
序。2019 年 5 月 1 日起，我国将芬太尼类物质
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
增补目录》进行管制，标志着我国对芬太尼类
物质实施整类列管。

芬太尼类物质整类列管既是我国毒品立法的

重大创新，也是我国毒品管制方式的重大突破。
芬太尼类物质整类列管改变了我国毒品管制的列

举制，引入了类物质的概念，有效解决了毒品管

制立法滞后于毒品滥用的困境。实施芬太尼类物
质整类列管需要解决大量技术问题及法律问题，

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芬太尼类物质整类
列管可以为其他种类毒品如苯丙胺类、合成大麻
素类、合成卡西酮类、色胺类等整类列管作出重
要探索。芬太尼类物质整类列管是中国政府严厉
禁毒政策和积极承担国际禁毒责任的重要体现，

中国并不存在芬太尼类物质滥用问题，但中国是

全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实施芬太尼类物质整

类列管的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毒品问题治

理，旨在维护全人类健康、安全和福祉，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芬太尼类物质整类列管在我国是全新创举，

但就全世界来看这一方法并不新鲜，同时我国整

列列管方法还存在不足。整类物质列管属于通用
管制，是通过立法同时管制物质集群的方法，通

过对已经管制的毒品援引 “化学相似性”的概
念，无须在立法中特别提及，就可以管制新出现

的符合规定的新物质。随着 α －甲基芬太尼和 4
－甲基芬太尼的出现，1986 年美国颁布了 《类
似物管制法案》 ( Controlled Substance Analogue
Enforcement Act) ，该法案允许将任何仅用于人
类消费且与附表一或二所列管制物质 “基本相
似” ( “Substantially similar”) 的物质也视为附表
中的物质①; 英国早在 1977 年就引入了通用管
制立法，以管制环取代的苯乙胺和色胺②。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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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太尼类物质整类列管相比于国外通用管制尚不

全面，未能排除药用、化学品、科研等合法用途
的物质，管制的大量芬太尼类物质可能包含滥用

潜力很小或者没有危害性的物质，将会制约这些

物质在经济和生活上的正常使用。我国应当积极
借鉴英国《精神活性物质法案 2016》 ( The Psy-
choactive Substances Act 2016 ) 等管制经验将管
制的基础从化学结构过渡到精神效应①。
芬太尼类物质整类列管带来的新问题亟待解

决。芬太尼类物质整类列管给执法带来困难，执
法人员无法从外观和形状上直接识别新的芬太尼

类物质，也无法借助仪器设备进行识别，专业实

验室包括我国国家毒品实验室在缺乏标准品的情

况下也难以通过核磁共振波谱、质谱等鉴定化学
成分，这也是当前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芬太
尼类物质整类列管给司法带来困难，尽管我国芬

太尼类物质整类列管规定比较明确，操作性较

强，但是规定中涉及大量有机化学概念和知识，

法院法官无法就某种物质是否属于芬太尼类物质

作出专业判断，尚需要有机化学专家作出科学认

定，大量有机化学概念并非法定的概念，认定过

程中不同的有机化学专家可能会作出完全相反的

结论。芬太尼类物质整类列管给芬太尼类物质科
学研究带来障碍，芬太尼类物质具有强效的生理

作用，加强芬太尼类物质科学研究有助于为人类

提供疗效更好、更安全的药物，整类芬太尼类物
质和合成原料的列管必然带来科学研究的不便和

风险。芬太尼类物质整类列管和制备原料的列管
将会给这些物质的生产、运输、销售、使用等带
来不便，将会给我国工业生产、经济发展带来一

定影响。
芬太尼类物质整类列管的效果需要持续跟进

和评估，既需要科学评估管制后的禁毒效果，也

需要评估管制后对生产、生活和经济的不利影
响，如何进行科学、全面的评估是当前我国禁毒
工作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六、结语

芬太尼类药品已经在临床上安全使用了数十

年，为人类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2013 年开始
出现的芬太尼危机主要是世界范围内非法制造芬

太尼类物质、芬太尼类物质与海洛因、可卡因、
甲基苯丙胺等其他毒品混合后的滥用。当前的芬
太尼危机史无前例，网络推动了它的全球化。滥
用芬太尼类物质导致越来越多人过量致死及严重

的社会危机。通过芬太尼化学结构的细微改变可
以创造无数可能的新芬太尼类物质，这对国际管

制芬太尼类物质提出了严峻挑战。由于与使用芬
太尼类物质有关的社会、经济和健康等问题日益
严重，因此迫切需要多措并举加强芬太尼类物质

的监管和防范，如持续的立法、加强执法、建立
芬太尼类物质滥用监测系统、防止滥用、提高社
会对芬太尼类物质危害的认识等。
我国国家毒品实验室和正在建设中的各分中

心将为我国芬太尼类物质鉴定提供重要支撑，有

助于我国快速发现芬太尼类物质非法制造、走私
和滥用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国应当依靠国家毒品
实验室等积极构建芬太尼类物质等毒品违法犯罪

预警平台，尽早建成具备物质上报、鉴定、发
现、预警和指挥等功能的综合性平台。

( 编辑 高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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